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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协调配合开展查处取缔黑网吧专项行动的通知(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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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总局　中央文明办等6部门　

关于加强协调配合开展查处取缔黑网吧专项行动的通知

工商个字〔2009〕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文明办、公安厅(局)、文化厅(局)、通信管

理局、关工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公安局、文化局、关工委，北京市、天津

市、上海市、重庆市、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批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净化社

会文化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若干意见》和今年全国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会

议精神，按照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的《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若干意见〉的任务分工》

的要求，中央文明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决定，自2009年6月至9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查处取

缔黑网吧专项行动。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专项行动安排

　　专项行动时间为6月1日至9月30日，实施步骤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动员阶段(6月1日至6月10日)。各地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黑网吧对未成年人

造成的危害和专项行动的意义、目的，营造严厉打击黑网吧的舆论氛围。针对黑网吧

隐蔽性强、发现难的问题，要在中小学校、城市社区、农村商店等公众聚集场所广泛

张贴查处取缔黑网吧的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动员社会各界监督、举报，形成群防群

治群管的综治氛围。

　　(二)排查摸底阶段(6月11日至6月30日)。各相关职能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充分利

用各自信息收集和接受投诉举报、案源排查手段开展排查摸底，掌握案情，挖掘线

索，统一汇总到工商部门。工商、公安、文化等基层执法部门要采取暗访踩点、走访

群众、连续蹲点、密切监控等方式，积极获取线索。排查工作要做到不留死角，不遗

隐患。要通过排查摸清黑网吧的具体位置、规模大小及业主信息，并进行登记造册，

为集中整治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三)集中整治阶段(7月1日至9月20日)对黑网吧要始终采取高压态势，坚持露头就

打、绝不姑息。要加强协调配合，开展联合执法，确保取缔工作有力、有效。对已经

查处的黑网吧要记录在案，定期回查。对明知是黑网吧而为其提供接入服务或租赁场

所等行为，应当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五条等的规定，严厉处罚。要充

分利用媒体大力宣传适时通报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曝光重大典型案例。

　　(四)总结验收阶段(9月21日至9月30日)。各地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认真分析

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报国家工商总局个体司、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和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总结报告要对专项行动成效、存在的突出问题及不足予以客观分析评估。其

他各相关职能部门将本部门的总结按系统分别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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